
本所收容人家屬辦理一般接見，其家屬輔助者可陪同接見公告 

 

一、 依民法第 15-1條、法務部矯正署 108年 1月 31日法矯署安字第

10804000070號函及 106年 6月 13日法矯署安字第 10604005680號

函辦理。 

二、 緣本所接見家屬，常有「未滿 12歲子女、身心障礙、行動不便及年

邁（65歲以上）」致無法為完整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、行動不便尚

需輔助者，合先敘明。 

三、 前揭家屬如有「單獨辦理接見」情形，擬參照民法第 15-1條及前揭

函示意旨，給予同行輔助者 1名，陪同辦理一般接見。 

四、 如有相關辦理接見疑問，請電洽本所接見室。 

五、 接見室電話：（07）615-4131。 


